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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湖科技”或

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9月29日接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新集团”）的《关于增持星湖科技股票的告知函》，

广新集团于 2021年9月29日增持了星湖科技股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二、增持情况 

1、2018年7月-2020年12月，广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

价交易累计增持星湖科技股份23,613,307股，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.20%，

增持金额约96,610,973.97元。 

本次增持前，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111,029,113股，占当时公司

总股本的17.20%。2019年2月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，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45,393,465股增至

739,019,166股， 2020年 12月增持后，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

134,642,42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8.22%。 

2、2021年9月29日，广新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增



持星湖科技股份14,780,000股，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.00%，增持金

额约56,755,200元。 

本次增持前，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134,642,420股，占当时公

司总股本的18.22%；增持后，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149,422,420股，

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0.22%。 

三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（一）本次增持不会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变化，不会导

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（二）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广新集团将

于本次增持完成三个交易日内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9月30日 

 


